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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方签署特殊投资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1月 9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

资方签署特殊投资条款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特殊投资条款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华与公司、深圳聚源芯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聚源”）、苏州享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享科”）、共青城兰石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兰石二期”）、共青城民生科新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新一号”）、共青城民生信保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保成长”）、湖州佳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湖州佳宁”）及相关方于 2022年4月2日签订了《关于广东科

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于2023

年5月30日签署了《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协议》、于2024年6月

27日签署了《<关于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于2024年9月28日签署了《<关于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上述协议统称 “《原协议》”），就公司合格上市或通过参与A

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以及投资方有权要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王华回购投资方所持有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事宜进行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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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5 年 12 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华与深圳聚源签署了《<

关于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延长《原协

议》下约定的上市承诺和股份回购期限。具体的补充内容如下：

协议双方同意，将《投资协议》第3.8条修改为“2026年12月31日（含当日）

以前，公司未实现合格上市且未能通过参与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

司子公司（‘并购重组’），则新投资者有权要求实际控制人按本协议6.3条约定

回购新投资者持有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将《投资协议》第6.3条第（1）

款第（e）项修改为“公司在2026年12月31日（含当日）之前未能实现合格上市

且未能通过参与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

2．2025年 12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华与苏州享科、兰石二期

分别签署了《<关于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延长《原协议》下约定的上市承诺和股份回购期限。具体的补充内容如下：

协议双方同意，将《投资协议》第3.8条修改为“2026年12月31日（含当日）

以前，公司未实现合格上市且未能通过参与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

司子公司（‘并购重组’），则新投资者有权要求实际控制人按本协议6.3条约定

回购新投资者持有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将《投资协议》第6.3条第（1）

款第（e）项修改为“公司在2026年12月31日（含当日）之前未能实现合格上市

且未能通过参与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乙方承诺，公司

提交在境内证券交易所（包括但不限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获得受理后，我方自动放弃上述对赌条款，若公司出

现撤回、中止或终止情形，则乙方有权恢复上述对赌条款。

3．2026年 1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华与科新一号、信保成长、

湖州佳宁（科新一号、信保成长、湖州佳宁合称“乙方”）共同签署了《<关于广

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延长《原协议》下

约定的上市承诺和股份回购期限。具体的补充内容如下：

协议双方同意，将《投资协议》第3.8条修改为“2026年12月31日（含当日）

以前，公司未实现合格上市且未能通过参与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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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子公司（‘并购重组’），则新投资者有权要求实际控制人按本协议6.3条约定

回购新投资者持有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将《投资协议》第6.3条第（1）

款第（e）项修改为“公司在2026年12月31日（含当日）之前未能实现合格上市

且未能通过参与A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乙方承诺，公司

提交在境内证券交易所（包括但不限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获得受理后，我方自动放弃上述对赌条款，若公司出

现撤回、中止或终止情形，则乙方有权恢复上述对赌条款。

特别地，由于湖州佳宁于 2026年1月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向相关方转让部分

股份，该部分股份对应相关股东权利义务随之终止，前述交易完成后，湖州佳

宁剩余仍旧持有公司0.21%股份。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特殊投资条款的签署主体和责任承担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不属于特殊投资条款的参与方或责任承担者范围，受限于审核政策、业绩

变动等因素，公司于 2026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上市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触

发股份回购存在一定可能性。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若 2026年

12月 31日触发上述股份回购情形，且实际控制人不能及时筹集资金进行回购，

或与投资者不能达成一致回购方案，将产生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变动的风险，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华与深圳聚源芯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关于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之补充协议三》

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华与苏州享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共青城兰石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签署的《<关于广东

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3.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华与共青城民生科新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民生信保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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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署的《<关于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广东科视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9日


